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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实诚小老板，退的是卡唤的是心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
的遭遇，办理了几百元甚至
上千元的会员卡，没消费几
次店铺就卷包走人了，顾客
只能自认倒霉。而南京的一
位理发店小老板老马，在得
知自己罹患肝癌晚期，无法
继续经营小店后，却主动地
通知顾客办理退卡。他给出
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想在离

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欠别
人东西。”

老马的理发店规模不
大，收费不高，用来退卡的几
千元钱对小店来讲，不是个
小数目。他心里很清楚，也许
多了这几千块钱，就能在他
治疗的关键时刻救急。一边
是自己的生命，一边是“不欠
人”的良心，换成我们，又会
做怎样的抉择？

老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
迹，也不是英雄人物，只是

“做什么都不能对不住心”，
遵循了社会公认的道德规

范。退卡之所以能成为新闻，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诚
信的渴求。很多人都曾因为
别人的不诚信、不负责受过伤
害，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为
了避免受到伤害，很多人在待
人接物时就多了些防备，更有
随波逐流者，摆出“宁可我负天
下人”的态度。这样的情况发展
到极致，每个人都有成为受
害者的一天。

的确，社会处于转型时
期，市场经济下的利益争夺
会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一定程
度的冲击，转型社会的体制

漏洞也给很多有违道德的行
为提供了机会，但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能够将道德的缺失
完全归罪于社会，毕竟主动
退卡的老马也生活在和我们
一样的社会环境里。事实上，
每个心智健全的人都是自己
行为的主人，单纯强调社会
环境的影响，只是在逃避自
律的责任，给自己寻找冠冕
堂皇的借口。

近期发生的很多事，都
在印证良心的力量。扬州一
名中学生不慎划伤路边的宝
马，苦等车主不来，就留下一

张写有联系方式的小纸条；
武汉的一家餐馆突发大火，
不少食客在大火扑灭后返回
买单……和主动退卡的老马
一样，这些自律的主体，都是
最基层的老百姓，都是我们
身边普普通通的人，也正是
这种自律，或者说凭良心做
事，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公共
道德规范。民间并不缺乏自
律的精神，社会蕴藏着相当
强大的道德力量，而问题的
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融入血
液的闪光点发扬光大。

在老马所在的社区里，

很多熟客听到消息后，坚决
不肯要退卡的钱，还有人塞
给他红包让他治病。而在南
京，宝马车主看到车窗的字
条，便欣然放弃了索赔，而一
位被感动的维修店老板，主
动提出免费维修。正如老马
所说的，“我们是人心换人
心”，就这样，一个人对良心
的坚守，引来一群人回馈的
善举。如果每个人在面临选
择的时候，都能够多一点自
律，多一点对良心的考量，整
个社会就多一些不必设防的
安全感。

老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也不是英雄人物，只是“做什么都不能对不住心”，遵循了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如果每个个人在面

临选择的时候，都能够多一点自律，多一点对良心的考量，整个社会就多一些不必设防的安全感。

事件观

□陈方

11月12日凌晨，阿里巴
巴集团传来消息称，“光棍
节”促销的支付宝总销售额
191亿，同比增260%，其中天
猫为132亿，淘宝为59亿。

“光棍节”萌芽在上世
纪90年代的校园中，到今天
已经进化成了一种社会节
日，近乎变成了全民的狂
欢。社会学家试图从“当今
国人对爱情、亲情和友情的
渴望”中找寻答案，文化专
家认真解读“光棍节”蹿红的
价值体现。“大家”们的解析

或许都没错，只不过在百姓
眼里，枯燥的日常生活里，多
一个节日就多一份乐趣，多
一个节日总能多一个放松的
理由———“彪悍”的节日大
概不需要深奥的理由吧。

可你又不得不承认，曾
几何时，“光棍”一词还带着

“蔑称”的色彩，现如今它已
完全“中性”了。从“屌丝”到

“光棍”，当越来越多的人能
够以调侃的语气、自嘲的心
态来正视身不由己的“窘
境”时，谁能说这不是社会
开放的体现呢？“光棍节”的
喧闹中固然呈现着一种群

体情绪的宣泄，但说白了还
是为了给单身群体一种社
会认同感。

当“光棍节”以一种嘻
哈的色彩颠覆了曾经的沉
重，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
个美好的节日”；可是，当

“光棍节”被商家彻底嫁接
过去成为一个促销的舞台
时，这个“美好的节日”又让
人心中感觉一丝丝不爽。事
实上，从去年那个“世纪光
棍节”起，这个节日的狂欢
主角已经从“光棍”转移到
商家身上。当“光棍们”在这
个舞台上莫名其妙当了一

回主角时，其实并没有多少
人真正知道自己到底是占
了便宜，还是跳进了陷阱。

我们总是习惯于用狂
欢来表达对一个节日的追
捧，可是回头来看，人们狂
欢的形式又是如此单调。从
情人节到光棍节，从光棍节
到圣诞节，每一个节日里我
们除了沦为商家促销的道
具，几乎找不到其他狂欢的
方式。如果阻止人们消费狂
欢，对商家而言多少有些不
厚道，我只是有些隐隐地担
忧，“光棍节”里，我们到底
是在嘻哈着谁的狂欢？

□舒锐

温州市某小区多位住
户因上下楼不便，想在大厦
消防楼梯位置“安装”一部
电梯。为此，居民们跑了三
年多，还是没音信。日前，住
户“实在等不下去了”，在没
拿到批文的情况下，自行开
工建电梯井，却遭执法部门
强行拆除。(11月12日《重庆
晨报》)

按照目前的工程技术
条件，在老楼房上安装电梯
已经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在

既有住宅上增设电梯，不仅
可以减少年老体弱住户上下
楼的不便，也能使整栋楼的
价值得到提升。其实，增设电
梯是法律赋予业主的固有权
利。物权法第76条规定，业主
有权共同决定改建、重建建
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这包括
了增设电梯权。可是，法律赋
予的权利跑到现实生活中，
怎么就变得难以实现了呢？

增设电梯涉及众多业
主的利益和安全，要成功地
增设电梯需要符合很多条
件。首先，根据相关规定，加

装电梯应当经专有部分占
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
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其
次，业主们要解决电梯建设
的资金问题。该小区住户通
过努力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可是他们却被最后一个条
件难住了，即安装电梯还要
涉及土地、规划、建设、房
管、环保、市政园林、消防等
多个部门，需要多方协调。
如果没有得到这些部门的
批复，自建的电梯就将被认
定为违章建筑。

十几天前，就在这个小
区，一位78岁的阿婆护送老
伴去医院看病，下楼梯时不
慎摔倒，脑部出血，不幸去
世。如果小区有电梯，恐怕悲
剧就不会发生了。面临群众
的合理诉求，没有政策依据
显然不能成为理由。当没有
现成的政策来实现群众的合
法权益时，有关部门应该发
挥能动性，尽快从当地实际
情况出发，建立起增设电梯
的规范性指导意见，引导群
众安全合法地增设电梯，以
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老楼加装电梯是业主的权利

“光棍节”，谁在消费我们的狂欢

封二

改革发展稳定应统一于

法治思维

改革、发展、稳定是新时
期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
中面临的三大考验。有人可能
认为，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是
有矛盾的，改革势必要牺牲一
部分人的利益，而发展意味着
利益的再分配。在利益多元化
的今天，在具体操作层面中，改
革发展与稳定的目标是有矛盾
的。对这个问题该如何看？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
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领导
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
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这一全新论述，
从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
出了改革、发展与稳定难题的
破解之道。

要化解发展与稳定的矛
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关键是领导干部能否真正
掌握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通
过建立完善和严格执行法律
制度实现民主决策、依法决
策、科学决策，让人民群众更
多地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项决策中来，让政府的决策
更多地体现法治的精神和法
治的要求。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
标，稳定是前提，三者是辩证统
一的关系，这种统一从操作层
面上来讲应该统一于法治，只
有法治才能解决三者的内在矛
盾，实现发展的最终目的。(摘自

《法制日报》，作者：秦平)

党的重点应转向

纯洁性建设

随着中共十八大召开，党
的纯洁性建设逐渐成为大家
关注的焦点。我们有理由相
信，十八大之后党的建设重点
将转向纯洁性建设。

山东省寿光市今年开展
的党员登记工作，尤其是对
102名不合格党员不予登记，
被称为是在畅通党员“出口”
方面在全国第一个“吃螃蟹”
的。我们应进一步剖析、总
结 、完 善 寿 光 的 做 法 和 经
验，使之上升为普遍性措施
并加以制度化，尽快在全国
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中
普遍推广，通过制度完善彻
底打破党员“终身制”，最终建
立起一套包括及时清退不合
格党员等举措在内的加强党
员队伍纯洁性、先进性建设的
长效机制。

事实证明，清退不合格党
员对那些动机不纯、作风不正
的党员是当头棒喝，对更多
党员则是警示、教育。通过
畅通“出口”，不仅让党员感
到有压力、有危机，更感到有责
任、有动力，有利于从实质上大
大强化“合格党员”内在固有
的严格标准和要求，激励广
大党员自觉保持纯洁性和先
进性。(摘自《环球时报》，作
者：朱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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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视点


	A002-PDF 版面

